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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接受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(2014)43

号)、《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18〕16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

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地方

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〈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8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21〕61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特作如下说明：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委

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

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。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，

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。

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，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

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

一、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25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八期）。

（二）发行人：山东省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发行品种：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30年。

（五）发行金额：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13000.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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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信用级别：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

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，该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

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。

（七）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

期内固定不变。

（八）还本付息方式：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到期一

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。

（九）发行方式：招标发行。

（十）发行对象：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

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

（十一）税务提示：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

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号）规定，企业和个人

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

项目。

（二）立项单位

本项目的立项单位为济南先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，系济南先行

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查询，公司基本信息如下：

企业名称：济南先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91370100MA3PCCHYXP，法定代表人：张策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

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成立日期：2019年3月20日，注册资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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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0.00万元，登记状态：在营（开业），企业住所：济南市天桥区309

国道大桥段3099号先行区管委会1号楼109区20号房间，经营范围：智慧

城市规划建设运营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企业信息咨询服务；计算机软

硬件开发和销售；人工智能、云计算软件的开发与销售；人工智能平台

的建设；互联网、物联网数据服务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；非学历短期成人

继续教育培训（不含发证、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教育类、职业证书类等

前置许可培训）；建材、机电设备的批发与零售；进出口业务；房地产

开发、销售；房屋租赁；工程造价咨询；招标代理服务；产业园建设运

营；物业管理；环保处理及环境治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(三)项目规划审批

项目的主要规划审批如下：

1、2025年4月2日，取得《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》（项目代码：

2504-370192-04-04-593732）。

2、2025年3月，取得《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

试点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根据项目备案证明文件，项目在150个路口铺设感知设备，包括各类

摄像机、各类雷达、边缘计算系统、V2X通信系统、信号采集系统、高精

定位系统、配套杆箱等。建设城市级智能网联管理服务平台，包括云控

基础平台（边缘云、区域云、中心云）、云控应用平台（基础设施运维、

智能网联安全监测、车路协同信息服务、车城融合运营服务）。140公里

高精度地图采集与数字孪生。建车联网专用公钥基础设施，与部委信任

根实现互信。建设智慧信控系统，包括路口可变车道标识牌、AI智能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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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优化平台、信息发布系统、可变车道控制系统及安全边界设备。建设

智慧公交、无人物流、无人环卫等8项应用。建设运营指挥中心及配套存

储机房。采购车载智能网联终端，改造功能型车辆300台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

根据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预计工期为2025年6月至2026年12

月。

三、本期债券发行有关机构及相关文件

（一）信用评级机构

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新世

纪”）将为本次发行进行信用评级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

管 理 局 核 发 的 《 营 业 执 照 》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10110132206721U）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证券市

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》,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

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。本所律师认为，上海新世纪具备

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容诚会计师事

务所”）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020854927874）以及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

证书》，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》。本所律师

认为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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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律意见书

经本所律师自查，本所现持有上海市司法局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

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1310000425097645G），经办律

师均持有上海市司法局核发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，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

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。

四、潜在风险评估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

1、项目合法性、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 

该项目的建设是否与现行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相抵触，是否有充分

的政策、法律依据；该项目是否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；是

否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研究论证；建设方案是否具体，详实，配套

措施是否完善。

 2、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 

本项目在建设期间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包括施工噪声、粉尘、

废弃土石方、生态破坏的影响等，项目在运营期间可能对环境产生的

影响主要包括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废、生态、事故风险等对环境的

影响。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

1、产品市场需求达不到预期风险

通过市场化运营财务分析可以看出，项目收益对市场需求较为敏

感，如果大模型产品需求减少，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。

2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

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特别是日常检查、维护、安全等方面的

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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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，抢险救灾及运营效益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1、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。

2、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，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。

3、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备

项目单位主体资格。

4、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

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，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

效，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

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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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《2025年山东省政府专项

债券（二十八期）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

体化”应用试点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)
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(公章)  

          

负 责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 办 律 师 ：周庆春 

经 办 律 师 ：杨博韬

二0二五年六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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